
中共松江区九亭镇委员会

松九委〔2023〕26 号

关于印发《九亭镇 2023 年度社区工作绩效
考核办法》的通知

各居民区、直属公司、镇属企事业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

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九亭镇 2023 年度社区

工作绩效考核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中共松江区九亭镇委员会

松江区九亭镇人民政府

2023 年 4 月 7 日



九亭镇 2023 年度社区工作绩效考核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社区工作绩效考核，调动广大社区工作者

的工作积极性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社区服务水平，经镇党

委、政府研究，制定九亭镇 2023 年度社区工作绩效考核办

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总书记“人民城市人民建，人民城市为人民”

重要理念为指引，建立健全争优创先的长效机制，打造一支

政治觉悟高、综合素质强、服务意识优的社区工作者队伍。

以加强社区建设、创新社区治理、提升社区服务为主线，探

索新时期社区工作的新思路、新办法、新举措，进一步完善

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，全面提升居民的满意度和获

得感。

二、考核形式

（一）社区年度绩效考核对象为全镇居民社区，采用双

百制考核方法，即社区绩效考核总分为 100 分，由 7 个版块

加权得分组成；各版块总分为 100 分，每个版块得分由基础

分和附加分相加组成，年终各部门完成考核后，经分管领导

审核，牵头部门将各板块考核得分汇总至镇社建办。镇社建

办按照各板块分值占比计算各居民区总分。

（二）各板块分值占比、分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如下：



1、社区党建（20%）：分管领导为党委副书记（党建），

由党群办牵头党群服务中心、党群办（宣）、综合党委、人

民武装、工会、团委、妇联；

2、社区稳定（20%）：分管领导为党委副书记（稳定），

由平安办牵头信访办、城运中心、司法所、派出所、人口办；

3、党风廉政（10%）：分管领导为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，

由纪委、监察办负责；

4、社区治理（15%）：分管领导为党委委员、副镇长（社

区），由社建办牵头社区事务中心、城建中心、社救办、综

管办；

5、社区安全（10%）：分管领导为副镇长（经济），由应

急管理中心牵头财政所、市场所、食安办、环保办；

6、社区环境（15%）：分管领导为副镇长（行政），由社

发办牵头党政办、城管中队、河长办、文体服务中心、教育

办；

7、社区建设（10%）：分管领导为副镇长（建设），由规

建办牵头规资所。

（三）版块考核要求

1、基础分设置

（1）各板块牵头部门年初汇总板块内各相关职能部门

考核细则，形成板块基础分考核标准后，经分管领导审核后，

交镇社建办备案汇总下发至各社区。

（2）职能部门在考核细则中设置加分项的，加分后总



得分不应超过职能部门在版块中所占的分值。

（3）年中如遇部门设置或职能调整，由牵头部门负责

调整板块考核细则。

2、附加分设置

（1）附加分是指在全国、市、区重难点工作中获得相

应荣誉（含领导批示、工作经验推广或者承担特殊重大任务），

在版块基础得分外的加分。

（2）附加分按照所获全国、市、区级荣誉（含领导批

示、工作经验推广或者承担特殊重大任务）等级，分别加 1

分、0.5 分、0.3 分。同一工作获不同级别奖项按最高等级

加分一次，不予累加，同一荣誉在同一社区有多个获奖主体，

按所获荣誉等级提高一级予以加分，不予重复加分。

（3）各版块附加分由职能部门提议，经分管领导同意

后，计入版块附加分，各版块基础分和附加分的总得分不应

超过 100 分。

三、绩效评价

1、社区工作绩效考核得分按照导入居和村改居分别排

名，排名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一般三个等级。

2、居民区扣分项中包含 “一票否决”事项的，该居民

区不得评定为“优秀”。

3、排名结果经党委、政府研究决定后，由镇社区党群

服务中心、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进行考核结果的运

用。



附件：

1.社区工作绩效考核汇总表

2.社区工作考核标准及细则（社区党建）

3.社区工作考核标准及细则（社区稳定）

4.社区工作考核标准及细则（党风廉政）

5.社区工作考核标准及细则（社区治理）

6.社区工作考核标准及细则（社区安全）

7.社区工作考核标准及细则（社区环境）

8.社区工作考核标准及细则（社区建设）

九亭镇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7 日印发


